关于《芒市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方案（草案）》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委托云南方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芒市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并形成了《德宏州芒市勐戛镇勐戛1-4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草案）》、《德宏州芒市五岔路乡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草案）》、《德宏州芒市遮放农场抽水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草案）》、《德宏州芒市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将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去划定方案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芒市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饮用水水源是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是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科学合理地划分水源地的保护范围，确保饮水安全，并处理好区域经济、农业的发展与水源地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饮用水水源保护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要求，以不达标水源水质改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源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清理整治、水源地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为重点，以保障饮水安全为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后有利于进一步掌握勐戛镇勐戛1-4村、五岔路乡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遮放农场抽水站、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质量状况，加大对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与保护力度，加强对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和管理能力建设，有利于建立完善水源保护机制，解决保护区内对饮用水安全存在的潜在威胁，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对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二、草案起草的依据
(一)排查水源数量及上报情况
按照国家、省、州要求,芒市组织开展了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排查工作，经排查,芒市符合（乡镇政府所在地，且供水人口1000人以上）乡镇级饮用水源地有四个,分别为勐戛镇勐戛1-4村、五岔路乡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遮放农场抽水站和中山乡小街集区,排查情况及时进行上报。
（2） 相关文件
1、《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水利厅转发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环发〔2019〕18号》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指导各地开展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解决当地农村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
2、 《云南省水源地保护攻坚专项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函》（云污防水源〔2019〕2号）
    科学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020年6月底前完成本辖区内未划定或划定不规范要求的其他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分（初稿），并以州市为单位统一打包上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进行技术审查；2020年9月底前完成全部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报批稿）报批工作。
(三)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有关法律依据
1、水污染防治法
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六十三条
国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跨市、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协商提出划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协商不成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部门提出划定方案,征求同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划定；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部门提出划定方案,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确保饮用水安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国家于2007年出台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T338- 2007 ),该规范于2018年进行了修订，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芒市乡镇级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338-2018 )进行,技术规范对河流型、水库型、地下水型保护区要求都做了具体规定。
3、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
    适用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包括现用、备用和规划水源）环境保护工作。
三、草案的主要内容
1、《德宏州芒市勐戛镇勐戛1-4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1）水源地类型
勐戛镇勐戛1-4村饮用水水源点划分为岩溶裂隙网络型。
（2）划分结果
①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53.75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9km²。
②二级保护区：西北侧以距离取水口160m为界，西南侧及南侧以山脊为界，其他区域以半径R=321.43m为界。二级保护区面积为1.489km²。
勐戛镇勐戛1-4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表
	名称
	保护区
	面积（km²）
	范围

	勐戛镇勐戛1-4村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
	0.009
	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53.75m的圆内面积。

	
	二级保护区
	1.489
	西北侧以距离取水口160m为界，西南侧及南侧以山脊为界，其他区域以半径R=321.43m为界。

	
	总计
	1.498
	


2、《德宏州芒市五岔路乡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1）水源地类型
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划分为风化裂隙潜水型。
（2）划分结果
①一级保护区：
1#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2#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3#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4#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5#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6#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7#水源一级保护区为整个隧道面积，面积为0.016km²。
②二级保护区：
1#—6#水源地以距离6个水源点一级保护区30m处为边界，在山顶处以山脊为界。二级保护区面积为0.188km²。
7#水源地以隧道为轴线，左右两侧各150m的地表面积。二级保护区面积为0.540km²。
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表
	名称
	保护区
	水源地
	面积（km²）
	范围

	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
	1#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2#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3#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4#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5#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6#水源地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为R=30m的圆内面积。

	
	
	7#水源地
	0.016
	整个隧道面积

	
	二级保护区
	1#—6#水源地
	0.188
	以距离6个水源点一级保护区30m处为边界，在山顶处以山脊为界。

	
	
	7#水源地
	0.540
	以隧道为轴线，左右两侧各150m的地表面积。

	
	总计
	
	0.762
	


3、《德宏州芒市遮放农场抽水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1）水源地类型
遮放农场1#水源点划分为岩溶裂隙网络型；遮放农场2#水源点划分为峰丛洼地管道型。
（2）划分结果
①1#水源点
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32.14m的圆内面积，一级保护区面积为0.003km²。
二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321.43m的圆内面积，二级保护区面积为0.321km²。
②2#水源点
一级保护区：以岩溶管道为轴线，上游为取水口以上1000m，下游为取水口以下100m，两侧宽度为53.57m。一级保护区面积为0.112km²。
遮放农场抽水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表
	名称
	保护区
	面积（km²）
	范围

	遮放农场抽水站饮用水1#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0.003
	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32.14m的圆内面积。

	
	二级保护区
	0.321
	以取水口为圆心，影响半径R=321.43m的圆内面积。

	
	总计
	0.324
	

	遮放农场抽水站饮用水2#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0.112
	以岩溶管道为轴线，上游为取水口以上1000m，下游为取水口以下100m，两侧宽度为53.57m。

	
	总计
	0.112
	


4、《德宏州芒市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1）水源地类型
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源划分为河流型。
（2）划分结果
①一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面积为0.017km²，陆域面积为0.202km²，一级保护区总面积为0.219km²。
②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水域面积为0.035km²，陆域面积为9.521km²，二级保护区总面积为9.556km²。
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表
	名称
	保护区
	面积（km²）
	范围

	中山乡小街集区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
	水域
	0.017
	全部河宽以下，取水口上游1000m处至取水口以下100m处全部水域。

	
	
	陆域
	0.202
	北部及西部以乡村道路为界，其他方向以耕地边界为界，下游以取水口以下100m为界。

	
	二级保护区
	水域
	0.035
	全部河宽以下，取水口上游2000m处至取水口以下100m处全部水域。

	
	
	陆域
	9.521
	以取水口以下100m处集水面积。

	
	总计
	
	9.775


四、起草过程
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水利厅转发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环发〔2019〕18号》和《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2020年9月底前完成千吨万人以下其他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于2020年4月委托云南方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芒市遮放农场抽水站、五岔路乡五岔路小组杨站发草果地、芒市勐戛镇勐戛1-4村、中山乡小街集区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并编制划定方案。2020年6月，4个划定方案征求了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遮放农场、五岔路乡、勐戛镇、中山乡等相关部门意见，并按照相关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2020年8月11日，4个划定方案通过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技术审查。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
2020年9月20日

